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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及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

109 年度預算案審查報告（修正本） 

中 華 民 國 109 年 5 月 19 日 

華總一經字第 10900053551 號  

一、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 109 年度預算 

(一)工作計畫或方針部分：應依據業務收支之審查結果，隨同調整。 

(二)收支部分： 

1.收入：1,050 萬元，照列。 

2.支出：原列 1,050 萬元，減列「業務支出」項下「業務費用」5 萬元、「

管理費用」中「人事費」30 萬元，共計減列 35 萬元，其餘均照列，改

列為 1,015 萬元。 

3.本期賸餘：原列 0 元，增列 35 萬元，改列為 35 萬元。 

(三)通過決議 3 項： 

1.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 109 年度「推展僑界青年及國際交流」預算編

列 180 萬元，較 108 年度預算 280 萬 5 千元，減編 35.8%。惟該項目前

年度決算數僅 53 萬 2 千元，若以 109 年度及 108 年度之預算數作為比

較基準，似有執行率不彰之疑慮，於績效管考上有檢討之必要，且預算

書並未就該項目之決算及預算大幅落差之情形作詳盡說明，爰針對「業

務支出」─「業務費用」預算編列 814 萬 7 千元，凍結 100 萬元，俟僑

務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，始得動

支。 

2.查 109 年度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工作計畫為「推展僑界青年及國際

交流、僑務研討與服務」，其年度目標值之設定，雖場次提高，但參與

人次較 108 年之目標值及實際辦理人次為低。次查，其中僑務研討會之

工作計畫目標：辦理跨文化、僑教服務、華語文教學推廣等講座與活動

並獎勵僑界青年或僑生學習華語文及運用能力，與其 108 年度工作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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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標「辦理海外經驗分享、僑務論壇或研討講座及蒐整彙編資訊，已達

資訊資源共享目標」有別，然資訊資源共享仍應列為重要目標，且本年

度因疫情而減少相關活動之辦理，更顯善用線上資源維持相關僑務資訊

之重要性。綜上，要求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重新檢討相關目標及衡

量標準，爰針對「業務支出」─「管理費用」預算編列 235 萬 3 千元，

凍結 30 萬元，俟僑務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

經同意後，始得動支。 

3.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年度預算之編列，其收入概可分為勞務收入、

受贈收入、財務收入及其他業務收入等 4 項，年度預算雖皆以收支平衡

方式編列，惟近年來營運結果皆為短絀，導致業務費用支出相對下降，

究其原因，在於自 105 年度起資金籌募成果皆未如預期，107 年度受贈

收入達成率僅 6.2%，造成營運動能明顯不足。有鑑於此，該基金會應更

積極投入向僑商爭取資源實際捐款支持，有效提高資金籌募能力，穩定

財務來源，始能達其政策目標並永續經營之設立目的。 

二、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109 年度預算 

(一)工作計畫或方針部分：應依據業務收支之審查結果，隨同調整。 

(二)收支部分： 

1.收入：原列 6,227 萬 1 千元，增列「業務收入」─「保證業務收入」項下

「收回呆帳」200 萬元、「受贈收入」200 萬元，共計增列 400 萬元，其

餘均照列，改列為 6,627 萬 1 千元。 

2.支出：原列 4,060 萬 3 千元，減列「業務支出」─「保證業務費用」項下

「業務費用」中「服務費用」之「差旅費」50 萬元，其餘均照列，改列

為 4,010 萬 3 千元。 

3.本期賸餘：原列 2,166 萬 8 千元，增減互抵後，增列 450 萬元，改列為

2,616 萬 8 千元。 

4.固定資產投資：86 萬元，照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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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通過決議 2 項： 

1.鑑於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，僑務委員會日前在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

會就「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，我國協助旅外國人、僑胞、台商的相關

作法」進行專題報告時表示，如有海外僑台商因疫情影響，財團法人海

外信用保證基金願持續提供便捷的融資保證服務，協助僑台商紓困。惟

經查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官方網站「最新消息」仍停留在去（108

）年 7 月的舊聞，未見與時俱進，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在「加強

網路宣導」略顯牛步化，應允適度檢討改善，爰針對「業務支出」─「

保證業務費用」項下「業務費用」預算編列 2,415 萬 8 千元，凍結 100

萬元，俟僑務委員會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經同意

後，始得動支。 

2.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109 年度「業務支出」預算編列 4,060 萬 3

千元，惟查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近年營運結果，累計短絀已逐年

遞減，惟代位清償餘額有逐年上升趨勢，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應

洽請各承辦銀行積極辦理代位清償案件之追償作業，爰凍結 100 萬元，

俟僑務委員會就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研議精進方案，向立法院外

交及國防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並經同意後，始得動支。 


